
评论

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跨省
刑拘一事中，上市公司应对媒体监
督的态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之
一。

上市公司是公众持股的公司，
肩负巨大的社会责任。一旦违规运
作，不但扰乱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
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
也将受损。为避免类似情形，上市公
司不仅应向投资者全面披露相关信
息，还应自觉接受社会公众、新闻媒
体的监督，这也有助于赢得公众信
任。

在资本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
上市公司丑闻是媒体监督的焦点之

一。例如发生在美国的安然事件最
终曝光前，《财富》、《华尔街日报》等
媒体已对该公司从不同角度进行过
质疑。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
我国证券市场也高度强调新闻舆论
监督的重要性。上海证券交易所针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八大问
题曾提出15项对策，其中之一就是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这些年来也有
一批成功的监督案例，如《财经》曝
光银广夏事件、《每日经济新闻》曝
光胜景山河IPO舞弊案等，对抑制上
市公司不当行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尽管媒体监督不可或缺，但一
旦上市公司被爆出负面新闻，其决
策层、管理层“闻过则喜”的可能性
并不大。无论如何，正视问题、尊重
事实和法律应是行为底线。坦率地
说，因为财力雄厚，上市公司已延伸

出无形的社会权力，甚至有可能对
当地的经济政治生态产生不容忽视
的影响。这种“牛气”如果用在调动
资源收买舆论或者是打压舆论上
面，将危害社会的健康运行。

当前公众对陈永洲事件的关
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怀疑企业对
外界监督持敌视态度并动了手脚。
许多人不曾忘记，2010年记者仇子
明因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内部关
联交易，同样被指控“损害公司商业
信誉罪”在网上通缉，最终警方撤案
并道歉。其中留下的诸多教训，为什
么不能汲取一点呢？

上述事件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恶
劣的。这也提醒，上市企业应以正常
心态对待媒体监督，即使对负面报
道持不同意见，也应理性、守法。如
果气急败坏、不择手段，反而会成为
自身的污点。中联重科最近两个交

易日股价连续下滑,市值蒸发约30多
亿元，这是否和刑拘记者事件有关，
虽难下定论，但这一事件对该企业
形象的损伤，值得其反思。

当然，在这个信息流动极快、市
场敏感度也在提高的时代，批评揭
露性报道对上市公司产生的负面
影响不可低估。媒体应该切实遵守
职业道德和规范，既不能故意构
陷，也不能放任差错，否则也应承
担相应责任。不过，媒体并非侦查
机关，若因客观条件限制出现技术
失误，也不能对其不由分说进行

“严打”。过度提高监督门槛，监督
者勇气恐将消耗殆尽。

随着社会透明度的提升，上市
公司受到社会监督将成为常态。就
陈永洲事件，我们希望尽快见到真
相，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为舆论监督
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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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型商品住房

效果未必如意

在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70个
大中城市房价数据的次日，位居
涨幅榜首的北京迅速发布7条“升
级版”房地产调控政策，包括推出
自住型商品住房，从其价格和户
型所受到的限制看，商品房所具
有的自主定价权和自主设计权不
复存在。

在我国5类保障房品种中，限
价房所受到的争议很大。因其定
价方面的保障房属性和销售方式
的商品房属性相交叉，限价房成
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如果自住型
商品住房只是限价房的一个变
种，市场效果恐怕会打折扣。

从供地方式上看，因“限房

价”给项目利润带来损失，这些地
块的热度远不及纯商品房地块，
个别甚至有流拍危险。

从面积要求上看，此项措施
与此前的“90/70”政策异曲同工。
从后者所受到的市场冷遇和最终
不了了之的结局看，该项政策的
市场前景难免有些暗淡。

从价格上看，对价格的限制
就等同于对项目利润的挤压，为
保证利润，房地产商更倾向于在
生产环节进行成本控制，这给房
屋质量带来的隐患不可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看似创
新的政策，不仅未能向市场化调控
的思路靠拢，反而陷入行政性调控
的惯性思维中。这种调节市场的做
法，更是在引导预期，很难给供需
关系带来实质性改善。(摘编自《中
国证券报》，作者张敏)

□沙元森

昨晚，网上传出山西省平顺
县政府办公会的一段视频，令人目
瞪口呆。会议讨论了向浊漳河道倾
倒废渣的问题，包括县长在内的一
帮官员口无遮拦，霸气外露。

在场官员的霸气不只表现在
粗话连连，更表现在对国家政策
的无视和对下游群众安危的麻
木。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画面连贯
的视频，你很难相信这是一帮政
府官员参加的办公会，倒是人人
都有几分江湖气。在这些官员的

眼中，工程的大干快上高于一切。
交通局长扬言“只要冲不了我家，
冲了马家岩，淹了河南关我×
事”，此可谓以邻为壑。县长虽然
表示“如按国家的相关政策和规
范，这事肯定不是这种做法”，却
依然要求下级“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并鼓励开发商“解放思想”，
此可谓推波助澜。有这样的县长、
局长，平顺百姓未必就会比下游
的河南百姓更安全。

这些年，已经听过不少官员的
“雷语”，但看到这霸气的视频还是
要抽一口冷气。官员不作为、懒作为
的“庸懒散”，固然给群众添麻烦，应
在反“四风”中得到纠正，而视群众
如无物的“滥作为”、“强作为”更应
受到严惩。这是在“要命”啊。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昨天是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
报名截止的日子，报考的火热程度
与往年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尽
管常有公务员抱怨自己工资低，
也有具备一定级别的官员弃官从
商的消息，但很多人还是对“官”
情有独钟。

人们常说，“官本位”源自中国
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文化，对其深恶
痛绝的不在少数。但一遇到具体的
事，以官为本、以官为贵的想法做法
就凸显出来。“官本位”的存在也离
不开人们的大力“支持”，“见官矮三
分”、“有事先求官”的行事习惯，给

“官本位”创造了更易生存的环境。
公考热只是一方面，人们在日

常生活中，总是在不自觉地走进“官
本位”的轨道。不论是办公事还是私
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查阅相
关的规定，也不是遵循法定的程序，
而是找熟人、托“关系”，即便事情是
依法依规办成的，欣喜之余还是要
感叹“上头有人好办事”。赶上亲朋
好友聚会，总要大谈特谈自己认识
的“达官显贵”，要是有过借官员之
力享受特权的“事迹”，更要拿出来
与人分享。这种言谈举止里透着浓
浓的“官本位”意识，那种“不以为
耻，反以为荣”的态度，也是见怪不
怪了。

“靠官办事”成了“原则”，把权
力运用上的不正之风当成了惯例，
也就容易忘记自己拥有的合法权

利，更想不起来去质疑、去改变。不
能否认，一些地方在权力行使中
存在过度的自由裁量权，有的办
事规则、规定存在漏洞。这些问题
给“靠官办事”留下了空间，正需
要 借 助 社 会 监 督 的 力 量 加 以 改
变。一旦人们习惯了向“官”靠拢，
把“搞特殊”当成解决问题的唯一
方法，事情要是办不成，也只会埋
怨自己没人脉。

或许借助“官力”可以享受一时
的特权，但下次也可能成为更有权
势者的牺牲品，公平的社会秩序形
成不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
者。“官本位”要想发挥“实际作用”，
还得仰赖权权交易或是权钱交易，
有价值的相互利用，没价值的渐渐
被边缘化。如今名目各异的同学会、
老乡会，让很多人都有切身感受，联
络感情的聚会蜕变成编织关系网的
利益场，最后就只剩那些掌握点权
力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土豪”了。
金钱与权力的结盟，带给普通老百
姓的只会是持续性更强的危害。

事实上，官有官的法定职权，普
通百姓也有自己的合法权利，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要想铲除“官本位”，
也得靠每个人自己的努力，改变那
种能借特权办事就沾沾自喜、搞不
定“关系”就自怨自艾的习惯，善用
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在“官本
位”面前挺直腰杆。

葛纵横谈 要命的“霸气外露”

何必“见官矮三分"
——— 反思“身边的怪现象”之四

公众只信任接受媒体监督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是公众持股的公司，肩负巨大的社会责任。上市公司不仅应向投资者全面披露相关信

息，还应自觉接受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也有助于赢得公众信任。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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